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烟台汽车工程职业学院文件 
 

烟汽职院字〔2022〕35 号                    

——————————————————————————————— 
 

关于印发《烟台汽车工程职业学院印章 
使用管理办法》的通知 

 
各系部、处室： 

    现将《烟台汽车工程职业学院印章使用管理办法》印发给

你们，请遵照执行。 

 
 

               烟台汽车工程职业学院 

                2022 年 6 月 17 日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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烟台汽车工程职业学院印章使用管理办法 
 

 为加强学院印章的使用管理，规范用印审批程序，维护印章

的法定性、权威性、效用性，特制定本办法。 

一、印章的刻制、启用与废止 

  第一条  各部门的印章，均依照学院机构设置的文件刻制；

业务专用章因工作需要的，由部门提出申请，经学院办公室审批

后方可刻制；学院各非常设机构及各部门内设机构不刻制印章。 

第二条  印章刻制由学院办公室开具介绍信，到指定地点刻

制。新刻印章由学院办公室验印登记并下发启用通知后方能启用。 

第三条  因印章磨损变形等原因需重新刻制的，由部门申请，

经学院办公室审批后方可刻制。损坏或废止使用的印章需交回学

院办公室，由学院档案室处置保存。 

第四条  各部门未经许可不得刻制带有“烟台汽车工程职业

学院”字样的公章和业务专用章。 

 二、印章的管理 

第五条  学院办公室负责保管和使用学院钢印、学院党委印

章、行政印章、院长签名章；各部门印章由各部门安排专人保管；

部门有多枚印章的要集中管理。印章存放地点必须安全保险，严

禁携带印章离开用印办公地点。 

第六条  坚持原则，严格管理。使用印章前要核实签发人姓

名、用印件内容与落款。盖印位置要恰当，印迹要端正清晰。各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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类材料在使用印章时，经办人均须在企业微信申请，同意后方可

用印。 

第七条  有下列情况之一者，不予用印： 

（一）涉及个人财产、经济、法律纠纷等方面的文件、材料； 

（二）未经部门或领导签发批准的文件、材料； 

（三）与本部门工作、业务无关的文件、材料； 

（四）空白介绍信、空白证件、空白奖状等； 

（五）有违背本办法或仍需核实或内容不实的。 

三、印章使用范围及程序 

第八条  各类印章的适用范围 

（一）学院印章 

  1.以学院名义向校内、校外发送的各种公文、文书材料、报

表等； 

  2.学院颁发的各种证件、证书、聘书等； 

  3.以学院名义签订的协议书、意向书等； 

  4.各类需经学院批准的申请表、申报材料、出国材料等； 

  5.其它需要使用学院印章的。 

（二）学院钢印：用于工作证、毕业证等证件的照片压印。 

（三）院长签名章 

1.证件、证书和聘书； 

2.需要法定代表人署名的相关报表、合同、协议以及委托

书、任务书、申报表、审批表等；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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3.以院长名义发出的信函； 

4.其它需要使用院长签名章的。 

（四）各种业务专用章 

  经学院批准刻制的各类业务专用章，只适用于专门用途和范

围。 

（五）各部门印章 

1.学院办公室印章用于以学院办公室名义上报、发送的各

类公文、文书材料以及对外联系工作等； 

2.各部门印章，主要用于在职责范围内处理公务，严禁使用

各部门印章对外签订合同及其它契约类文书。 

 第九条  学院印章使用程序 

学院印章使用，均需要在企业微信按照程序申请。 

（一）以学院名义发出的公文，按照公文流程，须经院领导

签发同意后用印； 

（二）各种证书、聘书经学院会议讨论确定，由部门列出名

单，申请同意后，由专人到学院办公室用印； 

（三）各类合同、协议等法律文书，须经法律顾问审核，由

院长同意后，方可使用学院印章； 

（四）各类申报材料、审批表和报表需加盖学院印章的，须

由牵头部门审核，部门负责人同意后，经院领导同意方可申请用

印； 

（五）需加盖院长签名章的公文、信函等，须经院长本人认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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可后用印； 

（六）各部门外出公务活动需由学院出具介绍信的，需写明

公务活动事由，印章管理人员审核并报学院办公室审批同意后方

可出具学院介绍信； 

（七）师生员工因私需用学院印章，须按照审批程序申请，

批准后方可用印； 

（八）寒暑假期间，学院办公室每周集中1天办理学院印章

使用相关事宜，印章使用者需提前2天预约； 

（九）凡冠有“烟台汽车工程职业学院”字样的各部门印章

和各种业务专用章，以及院领导的签名章，均适用本办法。 

四、违规与追责 

第十条  因印章使用或保管不当给学院造成法律纠纷、经济

损失和声誉毁损的，将视情节追究有关人员责任。 

五、附则 

 第十一条  本办法自下发之日起执行，未尽事宜，由学院办

公室负责解释。在本办法前学院发布的相关管理规定同时废止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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烟台汽车工程职业学院办公室        2022 年 6 月 17 日印发 


